
知识点 3：其他非流动负债 2：长期应付款、专项应付款的核算（★）

（四）出租人的会计处理

1.出租人的租赁分类

在租赁开始日，出租人应当将租赁分为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租赁开始日后，除非发生租赁变更，出租人无

须对租赁的分类进行重新评估。一项租赁属于融资租赁还是经营租赁取决于交易的实质，而不是合同的形式。

如果一项租赁实质上转移了与租赁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几乎全部风险和报酬， 出租人应当将该项租赁分类为融

资租赁。

出租人应当将除融资租赁以外的其他租赁分类为经营租赁。

（1）融资租赁

【租赁期开始日会计处理】

出租人应当对融资租赁确认应收融资租赁款，并终止确认融资租赁资产。

出租人对应收融资租赁款进行初始计量时，应当以租赁投资净额作为应收融资租赁款的入账价值。

租赁投资净额为未担保余值和租赁期开始日尚未收到的租赁收款额按照租赁 内含利率折现的现值之和。

借：应收融资租赁款——租赁收款额（按尚未收到的租赁收款额）

——未担保余值（按预计租赁期结束时的未担保余值）

银行存款（按已收取的租赁款）

贷：融资租赁资产（租出资产的账面价值）

资产处置损益（租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或借方）

银行存款（初始直接费用）

应收融资租赁款——未实现融资收益（按差额）

【租赁开始日后】

（1）按照固定的周期性利率计算并确认租赁期内各个期间的利息收入：

借：应收融资租赁款——未实现融资收益

贷：租赁收入——利息收入/其他业务收入等

（2）收取各期租金时：

借：银行存款

贷：应收融资租赁款——租赁收款额

（3）出租人确认未计入租赁收款额的可变租赁付款额时：

借：银行存款等

贷：租赁收入——可变租赁付款额

（4）出租人根据规定确认应收融资租赁款（租赁收款额）发生减值的，应按应收融资租赁款（租赁收款额）

的预期信用损失应当计提的金额：

借：信用减值损失

贷：应收融资租赁款减值准备

转回已计提的减值准备时：

借：应收融资租赁款减值准备

贷：信用减值损失

2.经营租赁

（1）租金的处理

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出租人应采用直线法或者其他系统合理的方法将经营租赁的租赁收款额确认为租金收

入。如果其他系统合理的方法能够更好地反映因使用租赁资产所产生经济利益的消耗模式的，则出租人应采

用该方法。



（2）出租人对经营租赁提供激励措施

出租人提供免租期的，整个租赁期内，按直线法或其他合理的方法进行分配，免租期内应当确认租金收入。

出租人承担了承租人某些费用的，出租人应将该费用自租金收入总额中扣除，按扣除后的租金收入余额在租

赁期内进行分配。

（3）初始直接费用

出租人发生的与经营租赁有关的初始直接费用应当资本化至租赁标的资产的成本，在租赁期内按照与租金收

入相同的确认基础分期计入当期损益。

（4）折旧和减值

对于经营租赁资产中的固定资产，出租人应当采用类似资产的折旧政策计提折旧；对于其他经营租赁资产，

应当根据该资产适用的企业会计准则，采用系统合理的方法进行摊销。

出租人应当按照规定，确定经营租赁资产是否发生减值，并对已识别的减值损失进行会计处理。

（5）可变租赁付款额

出租人取得的与经营租赁有关的可变租赁付款额，如果是与指数或比率挂钩的，应在租赁期开始日计入租赁

收款额；除此之外的，应当在实际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6）经营租赁的变更

经营租赁发生变更的，出租人应自变更生效日开始，将其作为一项新的租赁进行会计处理，与变更前租赁有

关的预收或应收租赁收款额视为新租赁的收款额。

【2021 年多项选择题】下列关于出租人对经营租赁的会计处理正确的有（ ）。

A.租赁期内只能采用直线法将租赁收款额确认为租金收入

B.发生的与经营租赁有关的初始直接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C.应采用类似资产的折旧政策对租赁的固定资产计提折旧

D.对已识别的减值损失应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E.为承租人提供如承担某些费用的激励措施时，应将该费用自租金收入总额中扣除

【答案】CDE

【解析】下列关于出租人对经营租赁的会计本题考查经营租赁。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出租人应采用直线 法

或者其他系统合理的方法将经营租赁的租赁收款额确认为租金收入，如果其 他系统合理的方法能够更好地反

映因使用租赁资产所产生经济利益的消耗模式 的，则出租人应采用该方法，不是只能采用直线法，选项 A 错

误；出租人发生 的与经营租赁有关的初始直接费用应当资本化至租赁标的资产的成本，选项 B 错误；对于经

营租赁资产中的固定资产，出租人应当采用类似资产的折旧政策 计提折旧， 选项 C正确； 出租人应当按照

规定， 确定经营租赁资产是否发生减 值，并对已识别的减值损失进行会计处理， 选项 D 正确；出租人承担

了承租人 某些费用的，出租人应将该费用自租金收入总额中扣除，按扣除后的租金收入 余额在租赁期内进

行分配，选项 E 正确。

（五）转租赁

转租情况下，原租赁合同和转租赁合同通常都是单独协商的，交易对手也是不同的企业，准则要求转租出租

人对原租赁合同和转租赁合同分别根据承租人和出租人会计处理要求，进行会计处理。

承租人在对转租赁进行分类时，转租出租人应基于原租赁中产生的使用权资产，而不是租赁资产（如作为租

赁资产的不动产或设备）进行分类。原租赁资产不归转租出租人所有，原租赁资产也未计入其资产负债表，

因此转租出租人应基于其控制的资产（即使用权资产）进行会计处理。

原租赁为短期租赁，且转租出租人作为承租人已按照租赁准则采用简化会计处理方法的，应将转租赁分类为

经营租赁。

企业转租使用权资产形成融资租赁的：

借：应收融资租赁款

使用权资产累计折旧



使用权资产减值准备

贷：使用权资产

资产处置损益（差额，或借方）

（六）售后租回交易

若企业（卖方兼承租人）将资产转让给其他企业（买方兼出租人），并从买方兼出租人租回该项资产，则卖方

兼承租人和买方兼出租人均应按照售后租回交易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

—收入》的规定，评估确定售后租回交易中的资产转让是否属于销售，并区别进行会计处理。

在标的资产的法定所有权转移给出租人并将资产租赁给承租人之前，承租人可能会先获得标的资产的法定所

有权。但是，是否具有标的资产的法定所有权本身并非会计处理的决定性因素。

（1）如果承租人在资产转移给出租人之前已经取得对标的资产的控制，则该交易属于售后租回交易。

（2）如果承租人未能在资产转移给出租人之前取得对标的资产的控制，那么即便承租人在资产转移给出租人

之前先获得标的资产的法定所有权，该交易也不属于售后租回交易。

1.售后租回交易中的资产转让属于销售

卖方兼承租人应当按原资产账面价值中与租回获得的使用权有关的部分，计量售后租回所形成的使用权资产，

并仅就转让至买方兼出租人的权利确认相关利得或损失。买方兼出租人根据其他适用的《企业会计准则》对

资产购买进行会计处理，并根据准则对资产出租进行会计处理。

如果销售对价的公允价值与资产的公允价值不同，或者出租人未按市场价格收取租金，企业应当进行以下调

整：

（1）销售对价低于市场价格的款项作为预付租金进行会计处理；

（2）销售对价高于市场价格的款项作为买方兼出租人向卖方兼承租人提供的额外融资进行会计处理。

同时，承租人按照公允价值调整相关销售利得或损失，出租人按市场价格调整租金收入。

2.售后租回交易中的资产转让不属于销售

卖方兼承租人不终止确认所转让的资产，而应当将收到的现金作为金融负债，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进行会计处理。

买方兼出租人不确认被转让资产，而应当将支付的现金作为金融资产，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

工具确认和计量》进行会计处理。

二、专项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是指企业取得的国家指定为资本性投入的具有专项或特定用途的款项，如属于工程项目的资本性

拨款等。

（一）专项或特定用途的拨款用于工程项目

1. 收到资本性拨款时

借：银行存款

贷：专项应付款



2. 将专项或特定用途的拨款用于工程项目

借：在建工程/公益性生物资产等

贷：银行存款/应付职工薪酬等

3. 工程项目完工

（1）形成固定资产、公益性生物资产的部分

借：专项应付款

贷：资本公积—资本溢价

（2）未形成固定资产需要核销的部分

借：专项应付款

贷：在建工程等

4. 拨款结余需要返还的

借：专项应付款

贷：银行存款

知识点回顾


